附件

重点任务年度目标

	序号
	重点任务
	责任单位
	年度工作目标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1
	建立健全由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推动，健康教育专业机构提供技术指导，街（镇、乡）、村（居）卫生服务机构具体落实的老年健康教育网络体系。
	市卫生健康委
	村（居）覆盖率≥50%。
	村（居）覆盖率≥70%。
	村（居）覆盖率≥90%。

	2
	鼓励发展老年养生保健，加强老年人健康相关技能训练，开展老年健康知识技能进社区、进家庭活动。
	市卫生健康委
	每年每村（居）至少一次老年健康知识技能进社区；健康宣传材料进老年家庭覆盖率≥30%。
	每年每村（居）至少一次老年健康知识技能进社区；健康宣传材料进老年家庭覆盖率≥60%。
	每年每村（居）至少一次老年健康知识技能进社区；健康宣传材料进老年家庭覆盖率≥90%。

	3
	引导和鼓励相关文化企业关注老年文化娱乐，繁荣老年文化服务消费市场。
	市文化
和旅游局
	每年向养老机构免费发放天津文化旅游手册不少于8000册，办好老年人群众文化活动。

	4
	将老年人常见病、慢性病预防纳入政府老年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完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适当扩充老年人健康体检项目和内容，采取多种形式有序做好老年人健康体检工作。
	市卫生健康委
	65岁以上老年人健康管理率达到70%。
	65岁以上老年人健康管理率达到80%。
	65岁以上老年人健康管理率维持在80%。

	5
	提高老年性痴呆、抑郁等老年精神疾病的早期发现率，登记在册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规范管理率达到80%。
	市卫生健康委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规范管理率达到80%。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规范管理率维持在80%。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规范管理率维持在80%。

	6
	充分发挥中医药在保健、康复方面的优势，支持中医医疗机构提供中医药老年保健康复服务，进一步推广65岁以上老年人中医体质辨识服务。
	市卫生健康委
	目标人群覆盖率达到60%。
	目标人群覆盖率达到65%。
	目标人群覆盖率达到70%。

	7
	建立以家庭为基础、社区为依托、卫生机构为支撑，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参与的老年人精神关爱、心理疏导、危机干预服务网络，开展老年心理健康管理项目试点。
	市卫生健康委
	试点地区目标人群心理健康干预率达到60%。
	试点地区目标人群心理健康干预率达到70%。
	试点地区目标人群心理健康干预率达到80%。

	8
	推进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直接结算，将符合条件的医养结合机构按规定程序纳入定点医疗机构范围，将低收入家庭老年人纳入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范围，将符合条件的低收入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年人纳入城乡医疗救助范围。
	市医保局
	持续扩大异地就医住院结算医院和人员范围。制定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定点标准和管理办法，将符合条件的医养结合机构按规定程序纳入医保定点。按规定将2019年符合条件人员纳入医疗救助范围，并实施医疗救助。
	持续扩大异地就医住院结算医院和人员范围。按规定将2020年符合条件人员纳入医疗救助范围，并实施医疗救助。
	持续扩大异地就医住院结算医院和人员范围。按规定将2021年符合条件人员纳入医疗救助范围，并实施医疗救助。

	9
	社会力量兴办的照料中心达到80家。
	市民政局
	新增20家。
	新增30家。
	新增30家。

	10
	社会化运营的照料中心新增300个。
	市民政局
	新增100个。
	新增100个。
	新增100个。

	11
	养老床位保持逐年增长，新增床位数1.4万张，总数达到8万张。
	市民政局
	新增4000张。
	新增5000张。
	新增5000张。

	12
	推动市级公办养老机构建设，新建、改扩建养老床位1440张。
	市民政局
	新增500张。
	新增90张。
	积极争取财政资金保障，力争市养老院、市失智老人康复照料中心改扩建工程立项、开工，建设床位850张。

	13
	加大农村养老基础设施建设改造力度，推动农村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服务设施和服务质量达标，统筹城乡照料中心建设，扩大农村照料中心比例。
	市民政局
	新建农村照料中心50个。
	新建农村照料中心50个。
	新建农村照料中心50个。

	14
	深化产教融合，广泛开展校企合作，发挥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示范作用，依托健康养老服务企业共同招生招工、共组师资队伍、共创培养模式。鼓励高等院校、中等职业学校设置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培养健康养老服务专业人才。
	市教委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发挥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作用，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依托天津市养老服务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导有关院校建好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培养养老服务技术技能人才。鼓励具备条件的普通高校依据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和自身实际情况，申报设置护理学、健康服务与管理、康复治疗学等老年服务与管理相关专业。支持已开设相关专业的高校加强相关专业建设。
	推广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经验，发挥天津市养老服务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作用，办好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鼓励有关院校开设养老相关专业。“十三五”优势特色专业建设项目天津中医药大学“护理学”、“十三五”应用型专业建设项目天津医科大学“护理学”“康复治疗学”及天津中医药大学“康复治疗学”进入验收阶段。
	深化现代学徒制培养模式，依托天津市养老服务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做好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建设，鼓励职业院校开设养老相关专业，校企共育养老服务技术技能人才。完成“十三五”优势特色专业和应用型专业相关项目的建设验收。规划“十四五”期间我市养老服务本科层次人才培养工作。

	15
	开展健康养老领域技能培训，鼓励技工院校设置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培养健康养老服务专业人才，并逐步扩大现有养老专业在校生规模。
	市人社局
	在技工院校至少建设1个健康养老专业实训室，提升健康养老专业实训能力。
	技工院校健康养老相关专业招生稳步推进，力争较上一年度增加20%。
	技工院校健康养老相关专业招生持续增长，较上一年度增加20%，毕业生就业率达到95%以上。

	16
	依托健康养老服务企业共同招生招工、共组师资队伍、共创培养模式，深化产教融合，广泛开展校企合作。
	市人社局
	积极推动技工院校与相关养老服务企业合作开展培训。
	推动1所技工院校与养老服务企业搭建校企合作平台。
	依托技工院校与企业合作平台，加快社会急需的养老服务从业人员培养。

	17
	鼓励养老服务从业人员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提升服务能力和技能水平，依规给予相关培训补贴。
	市人社局
	完善职业培训补贴政策，对符合规定的养老护理相关职业培训给予补贴支持。
	落实职业培训补贴政策，鼓励养老服务相关行业从业人员积极参加职业技能培训。
	落实职业培训补贴政策，鼓励养老服务相关行业从业人员积极参加职业技能培训。

	18
	实施“服务助老”工程，推动家政、餐饮、洗染行业骨干企业，开发提供针对老年人护理、菜品、洗染等方面的特需服务。
	市商务局
	与100家社会化照料中心进行业务对接，为其提供业务指导、技能培训等服务和定期现场服务支持。
	与100家社会化照料中心进行业务对接，为其提供业务指导、技能培训等服务和定期现场服务支持。
	与100家社会化照料中心进行业务对接，为其提供业务指导、技能培训等服务和定期现场服务支持。

	19
	围绕适合老年人的衣、食、住、行等需要，支持有相应资质的企业开发生产康复辅具、食品药品、服装服饰等老年用品用具。
	市工业
和信息化局
	支持有资质的企业开发生产一批适合老年人需求的康复辅具、食品药品、服装服饰等产品。

	20
	推动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培育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领军企业和拳头产品。
	市工业
和信息化局
	积极组织申报国家智慧健康养老应用试点示范和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及服务推广目录；加强产业对接，搞好企业与养老机构、社区等的对接，推广优秀产品和服务。

	21
	加强规划引导，扶持发展养老服务龙头企业，鼓励发展中小企业，壮大产业规模。
	市发展改革委
	申请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第一批城企联动普惠养老专项行动养老床位建设。
	申请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第二批城企联动普惠养老专项行动养老床位建设。
	申请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第三批城企联动普惠养老专项行动养老床位建设。

	22
	加强老年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和监管，推动老年人关注的保健食品行业发展，在保健食品生产企业中持续推行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HACCP）体系，提升保健食品产品质量。
	市市场监管委
	获得HACCP认证的保健食品生产企业达到66%；开展老年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工作。
	获得HACCP认证的保健食品生产企业达到75%；开展老年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工作。
	获得HACCP认证的保健食品生产企业达到100%；开展老年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工作。

	23
	加强涉及药品销售与使用管理的养老机构的监管。
	市药监局
	按属地管辖，加强对涉及药品销售与使用管理的养老机构的日常监管，保证药品质量。

	24
	加强老年医疗器械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和监管。
	市药监局
	进一步增强健康养老医疗器械产品监管，重新调整重点监管医疗器械目录。
	保障健康养老医疗器械产品安全有效，监督抽检品种基本覆盖本市特色产品。
	全面加强健康养老医疗器械产品质量安全体系的建设及监管，保障健康养老医疗器械产品质量稳定。

	25
	优先支持老年人居住比例高的住宅加装电梯。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各区人民政府
	会同相关部门出台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指导意见，推动南开区开展小范围试点工作。
	推动市内六区政府按照指导意见做好组织实施工作，本着“成熟一个、落实一个”的原则，试点先行，逐步推进。
	推动各区政府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按照指导意见落实区级相关部门和属地街道管理责任，摸底调查，量力而行，有序推进。

	26
	组织开展老年人法律援助专项服务活动。
	市司法局
	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实体、热线、网络平台的作用，为老年人提供多种法律服务方式；10月组织开展老年人法律援助专项服务活动。
	加强公共法律服务平台一体化建设，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便捷的公共法律服务；10月组织开展老年人法律援助专项服务活动。
	全面提升老年人公共法律服务质量；10月组织开展老年人法律援助专项服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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